
沈 阳市水务局

第一条 为了切实做好我局政务信息主动公开工,进一

步增强政务信息工作的透明度,真正保障群众的知情权、参

与权、监督权,根据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

结合我局实际,特制定本工作制度。

第二条 政务信息的主体包括:

(一 )全局机关各处室。

(二 )法律、法规授权的具有行政管理职能的局直单位。

(三 )局属事业单位。

第三条 政务信息主动公开的内容

主要包括:

(一 )涉及公民、法人或其它组织切身利益的信息

(二 )反映我局机关及所属单位的机构设置、职能办事

程序等情况的信息。

(三 )其它依照法律、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应主动公开

的信息。

具体应包括:

(一 )行政法规、规章和规范性文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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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 )年度水利建设计划。

(三 )行政事业性收费的项目、依据、标准。

(四 )行政许可的项目、依据、条件、数量、程序等。

(五 )突发事件的应急预案及应对情况。

(六 )贯彻落实市委、市政府关于农村工作政策的情况。

(七 )年度工作的执行情况。

(八 )农村土地承包政策的落实执行情况。

(九 )除涉及国家机密和公开可能引起社会动荡以外的

需要百姓知晓的信息。

第四条 局直各单位、机关各处室都应该通过中 沈 阳日

政务公开信息网、农委农业信息网、公示栏、报刊、广播、

电视等新闻媒体和新闻发布会等形式,主动向社会公开我局

相关信息。

第五条 局直各单位、机关各处室应当编制公布政务信

息公开指南和政务信息公开目录,并及时更新。

(一 )政务信息公开指南,应 当包括信息的分类、工作

机构的名称,办公地址、联系电话、传真电话、电子信箱地

址等内容。

(二 )政务信息公开目录,应 当包括信息的索引、名称、

内容概述、形成的日期等。

(三 )局 直各单位、机关各处室应当按照有关要求,在

规定的时间内,向 局政务公开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提供政务

信息。对不依法履行政务信息公开的,按有关规定予以处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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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六条 属于主动公开范围的政务信息,机关各处室、

所属基层单位,应 当自该政务信息形成或者变更之日起,在

一个月工作日内予以公开,特殊情况和另有规定的除外。

第七条 机关各处室、所属基层单位在公开政务信息前 ,

应当按照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》以及其它法律

和国家有关规定,对拟公开的政务信息进行审核,不得违反

国家、省、市有关规定。

第八条 机关各处室、所属基层单位都应当按照要求 ,

明确机构,指定人员落实责任,真正把政务信息公开各项工

作落到实处。

第九条 本制度自公布日起开始实施。

门
口

’·0`12 Co

水

沈

91 1


